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６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份上市公告书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

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参与本次配股的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承诺在本次配股新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

本公司股份，若减持，则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８

号文核准。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本次配股共计

８４

，

４３２

，

６４４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配股股份将于上市流通前到达投资者账户，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询。

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情况如下：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３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２

５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

３５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４４０

，

８３２

，

６４４

股

７

、配股增加的股份：

８４

，

４３２

，

６４４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增加

８４

，

４３２

，

２２２

股，有限售条

件股份增加

４２２

股。

８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９

、上市保荐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 Ｔａｎｔａｌ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张创奇

董事会秘书：叶照贯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３

联系传真：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２

主营业务：稀有金属钽、铌、铍、钛及合金、碳化硅微粉、电池正极材料等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

况如下：

序号 姓 名 现任职务

发行前 本次变动

数（股）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张创奇 董事长

０ － ０ ０ －

２

钟景明 副董事长

０ － ０ ０ －

３

李彬 副董事长

０ － ０ ０ －

４

何季麟 董事

０ － ０ ０ －

５

梁博益 董事

０ － ０ ０ －

６

陈林 董事、总经理

０ － ０ ０ －

７

文献军 独立董事

０ － ０ ０ －

８

刘永祥 独立董事

０ － ０ ０ －

９

白维 独立董事

０ － ０ ０ －

１０

张慧珍 监事会主席

３２１ ０．００００９ ８０ ４０１ ０．００００９

１１

赵文通 监事

０ － ０ ０ －

１２

陈福龙 监事

０ － ０ ０ －

１３

牛正刚 职工监事

０ － ０ ０ －

１４

马跃忠 职工监事

０ － ０ ０ －

１５

沈月英 常务副总经理

０ － ０ ０ －

１６

郑爱国 副总经理

９６５ ０．０００２７ ２４１ １２０６ ０．０００２７

１７

姜滨 副总经理

２

，

２５３ ０．０００６３ ５６３ ２８１６ ０．０００６４

１８

聂全新 副总经理

９８ ０．００００３ ２４ １２２ ０．００００３

１９

赵洪章 副总经理

０ － ０ ０ －

２０

叶照贯 董事会秘书

０ － ０ ０ －

２１

孙慧智 财务总监

８１４ ０．０００２３ ２０３ １０１７ ０．０００２３

合 计

４

，

４５１ ０．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１２６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创奇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

２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股权结构：国有独资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微合金炉料、电子元器件、氟化铝的生产和销售，轻钢结构制作和安装。

２

、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大型企业， 主要业务为有

色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建筑工程、相关贸易及服务。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涛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

２

，

５５９

，

９７６

，

７７４．６２

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路乙

１２

号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内外金属矿山的投资及经营管理；承担有色金属工业及其他各类型工业、

能源、交通、公用、民用市政及机电安装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公路、铁路、桥梁、水电

工程项目的承包；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配供电设备和自动化设备的研制、开发和销售，自营和

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他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贸易的转口贸易；承

包境外工程的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各行业的劳务人员（不含海员）；与上述业务相关

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汽车仓储、展览展示；汽车（其中小轿车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的销

售。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框图如下：

（四）本次配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本性质

配股发行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配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６９０ ０．０００５ ４２２ ２

，

１１２ ０．０００５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５６

，

３９８

，

３１０ ９９．９９９５ ８４

，

４３２

，

２２２ ４４０

，

８３０

，

５３２ ９９．９９９５

合计

３５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４

，

４３２

，

６４４ ４４０

，

８３２

，

６４４ １００

（五）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配股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７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

１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

，

９１６

，

８００ ４５．８０

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９

，

３７４

，

８５４ ２．１３

３

余波

４

，

５４６

，

６４１ １．０３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５

郭砚

１

，

６４１

，

４３０ ０．３７

６

四川天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６

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６２

，

４３６ ０．３５

８

李建流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１ ０．３１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８

１０

孙田志

１

，

０７９．８４９ ０．２４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８４

，

４３２

，

６４４

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０．６８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向原股东配售

（四）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０１

，

７４０

，

６３７．９２

元，已由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中天运〔

２０１１

〕验字第

００６３

号

《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为

１８

，

６５８

，

１３８．０９

元，包括承销

及保荐费、审计费用、律师费用以及其他费用，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２２

元

／

股。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８８３

，

０８２

，

４９９．８３

元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

上市保荐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矫正中

保荐代表人： 牛旭东、黄峥

项目协办人： 袁志伟

注册地址： 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２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３７

联系人： 黄峥 刘存 牛旭东 吕灿林 袁志伟 刘吉锋 刘洪武

王禹夫 杨汉波

（二）上市保荐意见

本次配股股票上市的保荐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发行人本次配股上市文件所载资

料进行了核查，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

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发行人：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三

(

上接

D4

版

)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1年 1-6 月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9, 407, 634.24 271, 306, 458.34 209, 699, 286.25 168, 885, 525.05

收到的税费返还 888, 560.58 8, 885, 428.25 670, 488.33 2, 520, 261.5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 572, 530.63 6, 612, 168.59 2, 953, 319.79 633, 916.9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4, 868, 725.45 286, 804, 055.18 213, 323, 094.37 172, 039, 703.5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6, 559, 561.68 184, 951, 246.69 133, 977, 102.82 109, 453, 403.7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 084, 991.90 20, 256, 518.88 14, 382, 350.14 8, 772, 613.5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 438, 856.77 16, 784, 156.25 27, 069, 651.90 3, 003, 022.5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 969, 893.32 11, 870, 221.82 8, 550, 702.70 12, 404, 314.8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9, 053, 303.70 233, 862, 143.64 183, 979, 807.56 133, 633, 35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 815, 421.78 52, 941, 911.54 29, 343, 286.81 38, 406, 348.9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9, 867.2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40, 000.00 90, 500.00 42, 000.00 134, 5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863, 039.9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 000.00 953, 539.97 42, 000.00 254, 367.2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8, 539, 656.13 52, 166, 580.78 74, 975, 969.90 24, 490, 721.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 539, 656.13 52, 166, 580.78 74, 975, 969.90 24, 490, 721.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 499, 656.13 -51, 213, 040.81 -74, 933, 969.90 -24, 236, 354.5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4, 086, 613.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 000, 000.00 49, 900, 000.00 30, 000, 000.00 12, 000, 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 950, 000.00 4, 705, 8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 000, 000.00 55, 850, 000.00 30, 000, 000.00 120, 792, 413.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9, 900, 000.00 12, 000, 000.00 8, 900, 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955, 194.32 20, 754, 260.00 17, 221, 180.82 5, 689, 314.0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 750, 000.00 5, 950, 000.00 4, 705, 800.00 9, 700, 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 705, 194.32 76, 604, 260.00 33, 926, 980.82 24, 289, 314.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 194.32 -20, 754, 260.00 -3, 926, 980.82 96, 503, 098.9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7, 342.48 -1, 167, 535.82 402, 507.50 -247, 042.6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 322, 086.19 -20, 192, 925.09 -49, 115, 156.41 110, 426, 050.6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 388, 169.71 65, 581, 094.80 114, 696, 251.21 4, 270, 200.5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余额 42, 066, 083.52 45, 388, 169.71 65, 581, 094.80 114, 696, 251.21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1年 1-6 月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12 -1.10 -3.01 -12.5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99.75 262.46 243.08 44.0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 - 11.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4 53.72 10.08 -3.19

合计 73.29 315.07 250.15 40.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 167.38 7, 736.85 6, 829.60 6, 113.30

（三）发行人报告期内财务指标

项目

2011年 6 月 30 日

或 2011 年 1-6 月

2010年 12 月 31

日或 2010 年度

2009年 12 月 31

日或 2009 年度

2008年 12 月 31

日或 2008 年度

流动比率 2.32 2.56 2.77 4.08

速动比率 1.32 1.39 1.98 3.3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7.64% 25.06% 24.49% 21.1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23 5.42 4.15 4.36

存货周转率（次） 0.60 1.53 1.79 2.2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 350.30 10, 264.13 8, 654.84 7, 571.02

利息保障倍数 38.71 46.32 142.63 66.2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股）

0.13 0.45 0.24 1.59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35 0.38 0.55 4.76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

殖权和采矿权等后） 占净资产的比

例

0.35% 0.30% 0.33% 0.12%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结构的分析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盈利水平提高和股东投资的到位，公司总资产规模逐年扩大。 其中，随着公司营业规模的扩

大和销售收入的增加，流动资产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同时，伴随着公司产能饱和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公司扩大

生产能力和设备更新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对土地、厂房、设备进行了投资，非流动资产也呈现出快

速增长的趋势。

公司负债绝大部分是流动负债， 近三年及一期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00.00%、100.00%、98.53%和

98.01%。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不高，利息保障倍数较大，表明公司长期偿债能力强，不存在较大的

偿债压力。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始终优于标准数值。 公司资产流动性、资产管理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

较强。

综上，公司资产流动性强，结构较为合理，资产周转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整体资产优良，与公司现阶段发展

状况相适应。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符合资产实际状况，计提减值准备足额、合理；公司负债结构与资产结构配比状况良

好，与公司的成长性、盈利能力相符。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与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及发展阶段相符，报告期内较为稳定。

2、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持续稳步增长， 其中：2009年度实现环比增长 964.52万元、2010 年度实现环比增长 6,

639.41万元、2011年上半年收入较 2010年上半年增长 3,279.26万元。 公司营业收入来源构成稳定，绝大部分来源于

主营业务收入，2008年度至 2011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在 97%以上，因此，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出口市场保持平稳，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主要体现为国内市场销售收入的增加，特别是内销制

冰系统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 随着制冰设备传统市场需求的持续增加和新市场的开拓加速，国内食品加工业、大型

商超物流、煤炭采掘、化工、水利水电、建筑、核电等行业对制冰设备的需求快速增长，对制冰机，由其是大型工业用

制冰系统的需求显著增加， 使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内销制冰系统收入整体增长， 并带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整体增

加。

报告期内各期公司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50.95%、52.61%、46.11%和 43.91%，公司综合毛利率处于较高水平。 一

般而言，在制冰设备制造行业中：1）由于制冰系统工艺复杂，多为需根据具体工况进行设计加工的非标准产品，对

生产商的系统设计技术水平、生产技术水平要求较高，行业内能够生产优质制冰系统的供应商较少，因此制冰系

统毛利率相对高于其他制冰设备产品；2）建筑、矿井降温、水电、核电等行业应用的工业制冰设备产品毛利率相对

高于中低端商业和民用制冰设备产品；3）外销制冰设备产品毛利率水平总体高于内销制冰设备产品毛利率水平；

4）新兴市场产品毛利率高于竞争者较多的传统市场毛利率。 本公司在品牌影响力、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能力等

方面与国内竞争者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在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结构中以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大的制冰系统和

大型片冰机为主，使得公司各年综合毛利率均处于较高水平。

3、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得益于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和资金管理效率，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总体状况良好，并已成为公司

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报告期内共新增经营现金净额 13,650.69万元。 2008年初至 2010年末，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

净现金流量总体呈增加的趋势，且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总体增长速度快于净利润总体增长速度，以 2008 年

数据为基数，至 2010年度，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30.2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37.85%。 但 2008 年度至

2010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总体低于净利润水平，主要由于公司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公司产销

规模的扩大，存货、预付账款增加占用了较多营运资金所致。 2011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占当

期净利润的比重约为 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当期净利润的原因主要为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减

少、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2008 年度至 2011 年上半年，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423.64 万元、-7,493.40 万元、-5,

121.30万元和 -1,849.97万元。 近年来，公司为了扩大生产能力而不断进行生产经营场所及其配套设施扩建，并增

加土地储备。 因此，2008年度至 2011年上半年，公司投资活动均体现为净流出。

2008年度至 2010年度，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9,650.31 万元、-392.70 万元和 -2,075.43 万

元。 2008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较大，系公司 2008年增资扩股吸收股东投入资金 10,408.66万元

所致。 2009年和 2010年度，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均体现为净流出，主要系公司在 2009 年和 2010 年进行利润分

配导致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2011年 1-6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 70.52万元，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向

银行借款、还款的金额均较少。导致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负的原因为 2011年上半年为申请股票公开发

行并上市，公司向中介机构支付 175.00万元发行费用所致。

（五）发行人股利分配情况

1、发行人现行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可以采现金或股票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派发股利时，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代扣代缴股东股利收入的应纳税金。 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按照股东出资比例分配，每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

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2、近三年及一期股利分配情况

2009年 5月 16日，雪人有限召开 2009年度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决议，以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08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 55,460,391.89元为基础，按 30%比例派发，共分配利润 16,638,117.57元（含税）。

2010年 5月 25日，发行人召开 2009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以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09 年度

可供分配利润为 46,807,180.70元为基础，按 40%比例派发，共分配利润 18,722,872.28元（含税）。

2011年 2月 14 日，发行人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以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10 年度

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72,032,961.74元为基础，按 30%比例派发，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1,609,888.52元（含税）。

3、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经发行人 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如本次发行境内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申请得到核准，发行人公开

发行社会公众 A股股票当年及以前各年度滚存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

4、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发行人 2011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草案）》，发行后股利分配

政策为：

“公司应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且可以进行中期分红，具体分

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有关规定拟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对于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

配预案的，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说明不进行分配的原因，以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按照股东持股比例分配， 每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

派发事项。 ”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和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主要运用于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和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具体情况如下：

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万元）

比例

（%）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万元）

比例

（%）

土建工程 11, 473 30.19 土建工程 1, 207 24.14

工艺设备及安装工程 13, 782 36.27 工艺设备及安装工程 2, 070 41.40

其他投资 12, 745 33.54 其他投资 1, 723 34.46

合 计 38, 000 100.00 合 计 5, 000 100.00

募集资金到位前，发行人将根据各项目的实际进度，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支付上述项目的款项。 募集资

金到位后，将用于置换先期已支付款项及支付项目剩余款项。 如本次募集资金除满足上述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

外尚有剩余，公司将严格按照证监会、交易所的相关规章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运用；若本次实际发

行募集资金低于上述资金需求，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分析

公司 2010年度制冰设备产能合计为 1340台 /套；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制冰设备产能合计为 1573 台 /

套；达产后制冰设备产能合计为 2913台 /套。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预计投资及收益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项目收益 财务评价指标

项目备案编号

达产后

年收入

达产后

年利润总额

内部

收益率

投资回收期

（年）

1

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38, 000 40, 370 13, 070.23 28.47% 5.33

闽发改备[2010]

K00035 号

2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 000 - - - -

闽发改备[2010]

K00034 号

合 计 43, 000 - - - - -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经营风险

1、技术或工艺泄密的风险

公司目前拥有 57项专利。 虽然公司对部分技术申请了专利， 但由于部分技术特别是专有技术和技术诀窍不

适合申请专利，无法获得专利保护，该部分不能申请专利的专有技术和技术诀窍对公司产品的品质及稳定性起着

重要的作用。 公司存在因核心技术人才流失而给公司带来技术研发、生产经营及销售投标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形

成技术泄密的风险。

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人才资源是公司作为大型制冰系统供应商保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资源。 随着行业竞争势态的发展及行业内

的人才争夺，公司可能面临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3、技术创新不及时或产品被替代的风险

技术研发不但是维持制冰设备制造企业持续增长的原动力，更是维持制冰设备制造企业生命力的基本保障。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国内制冰制冷需求扩大速度较快、市场多样性不断扩

张，环保要求提高，行业标准不断细化，公司未来存在技术创新不及时或产品被替代，从而对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施及市场占有率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4、产品外销风险

（1）国际市场贸易壁垒风险

目前公司海外经销商在世界各地区分布的范围较广，现阶段贸易保护对公司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不排除制冰

机进口地区制造贸易壁垒限制对我国制冰机或本公司产品的进口， 这将对公司出口销售的未来增长形成较大阻

力。

（2）汇率变动风险

公司出口产品采取“以销定产”模式进行生产。 公司出口产品的销售价格在下达订单时确定，在公司出口产

品的交货周期内，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将给公司经营成果带来一定的影响。 同时，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将导

致公司产品出口成本上升，削弱公司外销产品竞争力，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5、管理能力与企业规模快速扩张不匹配的风险

公司近年来发展较快，经营规模迅速扩大。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公司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随着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大，公司在经营决策、风险控制和贯彻实施等方面的难度将

增加，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内部管理的压力也将增大。 因此，如果公司不能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继续完善管

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或不能进一步引入相关经营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人才，则将面临一定的管理风险，可能会

对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1、市场风险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的产能将进一步扩大，在未来进行市场培育的过程中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因

素，产品市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将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成果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带来一定的

负面影响。

2、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2008-2010年度及 2011年 1-6月，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85.82%、30.86%、

27.76%及 9.68%。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增加，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周期，公司净

利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将可能低于净资产的增长速度，公司存在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3、新增固定资产折旧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 每年将新增折旧费用 2,556.75 万元， 预计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40,370.00 万

元，每年新增折旧费用占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每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3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如

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将给公司经营带来一定压力。

（三）政策风险

1、所得税政策风险

2008年 12月 12日，发行人前身“长乐市雪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获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据此规定，报告期内

公司所得税减按 15%的比例征收。 2008-2011上半年，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的金额分别占同期利润

总额的 10.34%、10.01%、9.98%及 11.15%。 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于 2010年到期，如果公司不能维持较强的自主

研发能力，则公司能否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将存在不确定性。

2、出口退税政策变化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公司出口商品报告期内执行的出口退税率均为 17%。如果国家调整

制冰设备制造行业产品出口退税率，可能加大公司的税费负担，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四）内部控制及财务风险

1、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是钢材及压缩机、制冷配件等，其中价格波动较大的原材料是钢材。 由于钢

材市场价格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未来公司原材料市场价格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如果未来钢材市场价格

发生较大波动，将影响公司产品的盈利情况。

2、产品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50.95%、52.61%、46.11%和 43.91%。 尽管公司毛利率一直处于较高

水平，但随着市场高端产品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产品售价的调整。 同时，由于最近几年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人力

资源成本增加、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折旧等因素，未来公司综合毛利率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在

较高水平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存货管理风险

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较高。 尽管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形成的存货余额均为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所需或为控制成本而进行的提前备货，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情况良好，不存在产品积压或减值，也未出

现过原材料、产品、库存商品大额损失的情况，但存货数量的增加对公司的存货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

了存货管理的难度；同时，若在以后的经营年度中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竞争加剧导致存货积压、减值，或公司存

货出现毁损变质等情况，将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4、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的风险

2008年末、2009年末、2010年末及 2011年 6月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4,112.45万元、4,917.64 万元、

4,243.29万元及 6,549.89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1.65%、24.64%、15.95%及 50.83%。 由于公司经营规模

持续快速增长，经产品结构调整，制冰系统等需安装的工程设备产品销售额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例提高，应收账

款余额也相对较高。 如果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公司主要客户的财务状况发生恶化，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应收账

款不能及时回收。

（五）控制权变化及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汝捷 1持有公司股份 4,910.40 万股，占总股本的

40.92%，本次股票发行后，林汝捷 1能够直接控制的本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将下降为 30.69%，处于相对控股的

地位。发行后股权相对分散，将使公司上市后有可能成为被收购的对象。如果被收购，可能会给公司主营业务或经

营管理等带来一定影响。

同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汝捷 1作为公司现任董事长、总经理及核心技术人员，从控股权、经营管理、关

键技术掌握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对公司存在较强的影响。 林汝捷 1 可能通过董事会投票、行使股东表决权、核心技

术控制等方式，利用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对中小股东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

二、重大合同

本节披露的重大合同是指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或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

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止，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包括：

（一）银行授信、借款协议

时 间 签约对象 合同名称及编号 合同主要内容

2010-12-13

中信银行福州

分行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

【2010 信银榕长贷字第

000127 号】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3 日，借

款金额 500 万元，贷款利率为贷款实际提款日的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2011-2-24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

《综合授信合同》【公授

信字第 99152011299247

号】

授信期间自 2011 年 2 月 24 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24 日止，

向公司提供 3, 000 万元的最高授信额度。

2011-7-7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

五一支行

《授信协议》

【2011 年 信 字 第

21-0026 号】

授信期间自 2011 年 7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7 日止，向

公司提供 5, 000 万元的最高授信额度。

2011-7-7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

五一支行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2011 年 固 字 第

21-0002 号】

贷款期限为 3 年， 自 2011 年 7 月 9 日起至 2014 年 7 月 8

日止，贷款金额为 15, 000 万元，贷款利率以定价日适用的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

基准利率，上浮 5%

2011-8-16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

五一支行

《借款合同》（编号 ：

2011 年流字第 21-0061

号）

贷款期限为 1 年，自 2011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16

日止，贷款金额为 500 万元，贷款利率以定价日适用的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为基准利率，上

浮 10% .

（二）资产抵押合同

时 间 签约对象 合同名称及编号 合同主要内容

2010-9-3 中信银行福州分行

《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0 信银榕长字第

2010104021 号】

为确保 2010 年 9 月 3 日至 2012 年 3 月 3 日期间发行人自

身因授信而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

一系列债务的得到履行， 发行人同意以其自有的价值 1,

860.07 万元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 为其在最高限额

1, 800 万元内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2011-7-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五一支行

《抵押合同》

【2011 年 抵 字 第

21-0002 号】

由发行人以自有的估价 3, 000 万元的编号闽航国用

（2010）第 00790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国有土地使用

权为其在最高限额 15, 000 万元内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

担保。

（三）重大购销合同

1、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

时 间 签约对象 合同名称及编号 合同主要内容

2009-3-

31

浙江久立特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品买卖合同》

【J L-2009-0331-03】

由该公司向发行人提供特定型号不锈钢无缝

钢管，合同总价款为 552.00 万元整。

2009-6-

13

武汉法利莱切割系

统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买卖合同》

【FLLC20090613】

由该公司向发行人提供数控激光焊接机，设

备总价款为 421.28 万元。

2、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

时 间 签约对象 合同名称及编号 合同主要内容

2010-3-8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安装

分公司（珠海）

《产品购销合同》

【GS20100308001】

由发行人向该分公司提供蓄冰冷盘管、 蓄冰槽 （含保

温）、联动控制系统等设备，设备总价款为 315 万元。

2010-8-15

萧邦管理投资有限公

司

《设备销售合同》

由发行人为该公司提供制冰设备 ， 合同总金额为

428.63 万元。

2010-8-20

洪泽九牧现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产品购销合同》

【SN201008201】

由发行人向该公司提供包括螺杆双级压缩机、板片式冷

水机组、丙烯乙二醇冷水机组等设备及相关调试服务，

设备总价款为 439.80 万元。

2010-12-14

福州冰联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

《产品购销合同》

【XR20101214-128】

约定由发行人向该公司提供包括管冰机带库、片冰机单

体带库、2520 螺杆压缩机、2016 螺杆压缩机、 冷水机

组、蒸发冷等设备，设备总价款为 514 万元。

2011-2-22

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锦屏一级水电站大坝

右岸混凝土工程制冰

站采购合同》

发行人为该项目部所需制冰站的供应商，提供制冰机、

自动储冰库等设备及相关的技术服务，合同金额为 352

万元。

2011-2-27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设备商务合同》及

《制冷系统设备技术合

同》

发行人为该公司提供制冷系统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合

同金额为 604 万元。

2011-3-8

AL�KIFAH�BUILDING�

MATERIALS�Co.

《销售合同》【编号

SN20110308035】

发行人为该公司提供集装箱式储冰库、制冰机等设备，

合同总价款为 66.64 万美元。

2011-3-1

GFORTUNE� HT� Co. ��

LLC

《 销 售 合 同 》

【SN20110301032】

发行人为该公司提供自动储冰库、冷水机组等设备，合

同总价款为 62.23 万美元。

2011-3-20

GFORTUNE� HT� Co. ��

LLC

《 销 售 合 同 》

【SN20110320034】

发行人为该公司提供自动储冰库、冷水机组等设备，合

同总价款为 97.10 万美元。

2011-4-6

天津德凯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产品购销合同》

发行人为该公司提供片冰机、自动储冰库等设备，合同

金额为 430 万元。

2011-4-11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物资分公司

《煤矿机电产品买卖合

同》

发行人为该分公司提供压缩机、片冰机蒸发器、蒸发冷

等设备，合同金额为 663.9 万元。

2011-6-3 B&S�COOLTECH�BV

《 销 售 合 同 》

【SN20110601003】

发行人为该公司提供集装箱式片冰机、集装箱式储冰库

等设备，合同总价款为 80.71 万美元。

2011-6-3 B&S�COOLTECH�BV

《 销 售 合 同 》

【SN20110601004】

发行人为该公司提供集装箱式块冰机、集装箱式储冰库

等设备，合同总价款为 63.25 万美元。

2011-6-6

中交股份联合体港珠

澳大桥岛隧工程第Ⅲ

工区二分区项目经理

部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管节预制混凝土制冰

及冷水机组成套设备

采购合同》、《付款方式

补充协议》

发行人为该项目经理部提供管节预制混凝土制冰及冷

水机组成套设备、布置安装方案及技术服务，合同项目

总价款为 370 万元。

2011-6-13

江苏丽王化工有限公

司

《产品购销合同》

发行人为该公司提供片冰机、自动冰库等设备，合同金

额为 410 万元。

2011-7-1

GFORTUNE�HT�CO.

（L.L.C）

《销售合同》 编号：

【SN20110701001】

发行人为该公司提供集装箱片冰机、 自动储冰库等设

备，合同总价款 85.60 万美元。

2011-7-15

赤壁神山兴农科技有

限公司

《工程合同书》

发行人为该公司猕猴桃组合式气调冷藏库成套工程项

目提供冷藏库设计服务 （土建、 钢结构及相关设计除

外）、冷藏库设备及材料、冷藏库的组装调试服务等，合

同总价款为 2, 170 万元。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要影响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滨海工业区（松下镇

首祉村）

0591-28513121 0591-28709222

周伟贤、

吴迪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

国华投资大厦 9 层 10 层

010-84183340 010-84183221

周昕、

花宇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

泰中心 2 号楼 17 层

010-66578066 010-66578016

孙东峰、

苏波、王维

会计师事务所：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南京市正洪街 18 号东宇大厦 8

楼

025-84711188 025-84711188

宋朝晖、

王文德、

牛志宏

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

大厦 A 座 23 层 2306A 室

010-68081474 010-68081109

郑陈武、

孙志娟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

中信大厦 18 层

0755-25938000 0755-25988122

收款银行：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 号 0755-25918268 0755-82083104

二、本次发行上市重要日期

步骤 时间

询价推介时间 2011年 11 月 10 日至 2011 年 11 月 15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2011年 11 月 17 日

网下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2011年 11 月 18 日

网上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2011年 11 月 18 日

股票上市日期 发行结束后向深交所申请尽快安排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招股意向书全文可通过巨潮资讯网查阅，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2、招股意向书全文、备查文件和附件可在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办公场所查阅。 查阅时间为：工作

日上午 9:00至 11:30，下午 2:00至 4:30。

3、查阅地点：

（1）发行人：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滨海工业区（松下镇首祉村）

邮编：350217

联系人：周伟贤、吴迪

联系电话：0591-28513121

传真：0591-28709222

网址：http://www.snowkey.com/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号国华投资大厦 9层

联系人：贺婷婷、唐俊文、李帅霖

联系电话：010－84183340

传真：010－84183221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证券代码：

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7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英特药业为子公司担保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7

月

4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英特药业

"

）为其控股子公司宁波英特药业

有限公司（简称

"

宁波英特公司

"

）提供不超过

1665

万元的担保（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1

年

6

月

14

日、

7

月

5

日的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上）。

二、担保实施情况

2011

年

11

月

7

日，英特药业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慈溪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㈠ 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英特药业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㈡ 被担保的主债权

1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

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在

2011

年

11

月

7

日至

2012

年

11

月

7

日止的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主合

同项下的债务人为宁波英特公司。

2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主合同，债权人在

2011

年

11

月

7

日至

2012

年

11

月

7

日的期间（债权发

生期间）内，向债务人连续提供的一类或几类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及因提供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而形

成的各类或有负债。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

1665

万元为限。

㈢保证责任

1

、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

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以及主合同生效

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未追加的保证金金额。

2

、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3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二年止。

截止本公告日，英特药业为宁波英特公司担保的余额为

1280

万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62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73.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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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次会议无增加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烽火宾馆五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李荣家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 代表股份

329171694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24%

。

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经审议并经过记名投票表决，做出决议如下：

1

、通过《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

同意票

329171694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表决结果：通过

2

、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

329171694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大会召集和

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